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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十二

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係依技師法第八條第六項授權訂定，自八十九

年八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零一

年一月二日。 鑒於技師於執業生涯，多涉及辦理公共工程業務，除工程倫

理外，對政府採購、執業相關法規等規定需有所瞭解，以確保工程品質，

並提供業主優質服務，爰除現行二小時工程倫理課程外，擴充規劃一小時

政府採購全生命週期概論課程及一小時執業相關法令課程，納為技師執

業之必修課程。又初次執業之技師，有於領照後一年內修習之必要；而技

師於執業執照(以下簡稱執照)六年有效期間，為因應該課程所涉法規之修

正，分享案例之更新，亦有於換發執照後二年內修習之必要。另為避免對

於本辦法修正生效前已領得執照者造成衝擊，宜有配套規定，基此，爰修

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課程時數、內容及積分。(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增訂技師於初次取得及換發執照應取得積分之期間。(修正條文第

五條) 

三、 本辦法本次修正生效前發給之執照，其第一次換發適用修正前規

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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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十二
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

四款所稱訓練證明文

件，指技師參加下列與

執照所載科別有關之技

術研討活動或訓練取得

之積分證明： 

一、參加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舉辦授課型講習

會、研討會或專題

演講者，每小時積

分十分，每項課程

或講題總分以四十

分為限。參加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講習會、研討

會及專題演講者，

亦同。 

二、參加各科技師公

會、數科聯合技師

公會或全國聯合會

年會及當次達一小

時以上之技術研討

會者，每次積分二

十分。 

三、參加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舉

辦或委託之專業訓

練課程取得證明

者，每小時積分十

分。 

四、參加國外專業機構

或團體舉辦國際性

之講習會、研討會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

四款所稱訓練證明文

件，指技師參加下列與

執照所載科別有關之技

術研討活動或訓練取得

之積分證明： 

一、參加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舉辦授課型講習

會、研討會或專題

演講者，每小時積

分十分，每項課程

或講題總分以四十

分為限。參加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講習會、研討

會及專題演講者，

亦同。 

二、參加各科技師公

會、數科聯合技師

公會或全國聯合會

年會及當次達一小

時以上之技術研討

會者，每次積分二

十分。 

三、參加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舉

辦或委託之專業訓

練課程取得證明

者，每小時積分十

分。 

四、參加國外專業機構

或團體舉辦國際性

之講習會、研討會

一、 技師於執業生涯，多

涉及辦理公共工程業

務，除工程倫理外，

對政府採購、執業相

關法規等規定，實需

有所瞭解，以確保工

程品質，並提供業主

優質服務，爰除二小

時工程倫理課程外，

另規劃一小時政府採

購全生命週期概論及

一小時執業相關法令

等二項課程，提供系

統性的法規研習 (包

括案例分享 )，納為

技師執業必修之專業

訓練，爰修正第一項

第五款課程時數、內

容及認可之積分。 

二、 查現行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技師六年換照

須取得三百分之訓練

積分，除須取得本條

第一項第五款工程倫

理之二十積分外，其

餘二百八十分，技師

可依同條項之其他款

規定取得，復查本次

修正規劃計四小時課

程，依規定可認列四

十積分，其中非工程

倫理部分之二十分，

原屬上開二百八十分

之範圍，爰無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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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題演講領有證

明文件，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者，每

小時積分十分，每

項課程或講題總分

以四十分為限。 

五、參加主管機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舉

辦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一小

時以上政府採購全

生命週期概論課程

(每次積分十分)、

一小時以上執業相

關法令課程(每次

積分十分)及二小

時以上工程倫理課

程(每次積分二十

分)。 

六、於國內外專業期刊

發表論文或翻譯專

業文獻經登載者。

論文每篇六十分，

作者二人以上者，

帄均分配積分。翻

譯每篇二十分，譯

者二人以上者，帄

均分配積分。 

七、參加研究所以上之

在職進修或推廣教

育，取得學分或結

業證明者，每一學

分積分十分，單一

課程以三十分為

限。 

八、獲得與技師專業有

關之國內或國外專

利證明者，每項積

或專題演講領有證

明文件，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者，每

小時積分十分，每

項課程或講題總分

以四十分為限。 

五、參加主管機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舉

辦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二小

時以上工程倫理研

討課程，每次積分

二十分。 

六、於國內外專業期刊

發表論文或翻譯專

業文獻經登載者。

論文每篇六十分，

作者二人以上者，

帄均分配積分。翻

譯每篇二十分，譯

者二人以上者，帄

均分配積分。 

七、參加研究所以上之

在職進修或推廣教

育，取得學分或結

業證明者，每一學

分積分十分，單一

課程以三十分為

限。 

八、獲得與技師專業有

關之國內或國外專

利證明者，每項積

分六十分。 

九、經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與訓練

有相同效果，給予

積分證明者，個案

技師換照積分上限，

另技師倘無法於一天

內完成上開三堂課

程，亦可以課程為單

元，於不同天完成。 

三、 上開課程非限於中央

主管機關舉辦，直轄

市政府、縣(市)政

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亦得自行規劃辦

理，另其他(如技師

公會、工程技術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自行

設計符合相關內容之

課程，或採用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課程，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者，亦屬之。 

四、 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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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六十分。 

九、經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與訓練

有相同效果，給予

積分證明者，個案

積分最高以六十分

為限。 

   前項第六款所稱國

內外專業期刊，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告

之。 

   擔任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五款講習會、研討

會、專題演講或專業訓

練課程講座者，每小時

積分十分，每項課程或

講題總分以四十分為

限。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五款講習會、研討會、

專題演講或專業訓練之

時數計算以小時為單

位，滿五十分鐘以一小

時計算，連續九十分鐘

以二小時計算。 

積分最高以六十分

為限。 

    前項第六款所稱國

內外專業期刊，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告

之。 

   擔任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五款講習會、研討

會、專題演講或專業訓

練課程講座者，每小時

積分十分，每項課程或

講題總分以四十分為

限。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五款講習會、研討會、

專題演講或專業訓練之

時數計算以小時為單

位，滿五十分鐘以一小

時計算，連續九十分鐘

以二小時計算。 

第五條 技師於申請換發

執照前，應取得與原執

照登記科別相關之訓練

積分證明，並累計達三

百分以上。 

   原執照科別在一科

以上者，每增加一科，

其應累計之訓練積分增

加一百五十分，且每一

科別訓練積分不得少於

一百五十分，並以參加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第五條 技師於申請換發

執照前，應取得與原執

照登記科別相關之訓練

積分證明，並累計達三

百分以上，且包括前條

第一項第五款者。 

   原執照科別在一科

以上者，每增加一科，

其應累計之訓練積分增

加一百五十分，且每一

科別訓練積分不得少於

一百五十分，並以參加

一、 配合增訂之第三項規

定，刪除第一項後段

規定。 

二、 第二項未修正。 

三、 增訂第三項： 

(一)初次執業之技師，

為使其執業初期即對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

定課程有所認識，以

提升工作成果，爰增

訂初次取得執照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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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或第七款之技術研

討活動或訓練取得者為

限。 

  技師應於初次取得

執照後一年內或換發執

照後二年內，取得前條

第一項第五款積分。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或第七款之技術研

討活動或訓練取得者為

限。 

於一年內完成前條第

一項第五款積分之規

定。 

(二)技師執業執照有效

期間六年，為因應相

關法規之修正，及分

享案例之更新，以精

進工作成果，就執照

到期換發之技師，亦

有換發後限制期間修

習之必要，另為使技

師彈性安排，並利公

會併同於年會舉辦，

爰增訂換發執照者應

於領照後二年內完成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積

分之規定。 

四、 針對初次取得執照者

應於一年內完成上開

訓練之規定，除將於

發照時及發照後第六

個月提醒技師受訓等

配套措施外，就未能

於初領執照後「一年

內」取得上開積分

者，考量技師執業權

益與逾期違失處罰之

衡帄性，並符比例原

則，將依技師法第五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命

限期改善，其改善結

果，視得追認為初領

執照後一年內取得，

即認上開違失屬依本

辦法第十條第二款可

補正者。至換發執照

者，亦有發照時及發

照後於第一年提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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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另領照後

二年內未取得積分

者，其通知改善及可

補正之規定，同初領

者。 

第十二條之一 本辦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月

○日修正生效前發給之

執照，其第一次申請換

發，適用修正前之規

定。 

 一、本條新增。 

二、因第四條及第五條之

修正，為免對於本辦

法修正生效日前已取

得之執照者造成衝

擊，規定該執照申請

換發時，依本辦法修

正前之積分要求辦

理，爰增訂本條文。 

三、就本辦法修正生效日

前已取得之執照者，

於第一次申請換發

後，須依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於領照後二

年內，取得第四條第

一項第五款積分。 

 


